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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505505505505    

一、 102 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二、 民眾出售預售屋及紅單交易之獲利，請記得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三、 利息抵免雙重優惠 將檢討。 

四、 稅務問答／機關團體漏報收支 連補帶罰。 

五、 臺北國稅局日前與韓國集團在臺子公司簽署預先訂價協議。 

六、 銷售貨物與建造中之遠洋漁船因尚未取得漁業執照不適用零稅率。 

七、 營利事業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縱無漏稅仍有行為罰。 

八、 營利事業所得稅條碼化繳款書要如何列印取得。 

九、 營業人轉讓地下室停車場車位使用權係屬銷售勞務應課稅。 

十、 各國稅局賡續擴大可查調所得範圍及扣除額資料，讓納稅義務人報稅更輕鬆便

利。 

十一、 被繼承人所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用地如何申報遺產稅。 

十二、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完納稅捐始完成申報義務哦。 

十三、 銷售予外籍遠洋漁船船舶用品等貨物其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 

十四、 營利事業不得任意選擇呆帳損失認列年度。 

十五、 營利事業列報國外佣金，應保存交易文件以供查核，以免被剔除補稅。 

十六、 營利事業承包一年期以上之工程，其工程損益應如何計算。 

十七、 繼承人間無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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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02102102102 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臺北國稅局表示，最近陸續接獲民眾電話詢問，有關個人 102 年度出售房屋，

該如何申報？  

該局說明，個人出售房屋應將房屋交易產生的所得列入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日

期所屬年度之綜合所得總額內計算申報，並應檢附買賣契約書等證明文件，按

實際買賣交易所得辦理申報。如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

徵機關得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102 年度核定標準規定如下：  

一、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人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而無法證明原

始取得成本，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查得之實際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

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計算歸屬房屋

之收入，再以該收入之 15%計算其出售房屋之所得額： 

（一）臺北市或新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新臺幣（以下同）8 千萬元以上。 

（二）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地區，房地總成交金額 5 千萬元以上 

二、除前款規定情形外，則按各地區房屋評定現值之一定比例計算財產交易所

得額。（詳附表） 

該局提醒您，為落實租稅公平，遏止房地投機炒作，已針對鉅額房產交易加強

查核，出售房屋應依實際買賣所得誠實申報，如僅按財政部頒定標準計算申

報，嗣後經稽徵機關查獲實際交易價額，仍會依查得資料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

得，除補徵本稅外，還可能遭受處罰，千萬不可輕忽。 

（聯絡人：文山稽徵所蘇股長；電話 2234-3833 分機 301） 

附件 

102 年財產交易標準表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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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民眾出售預售屋及紅單交易之獲利民眾出售預售屋及紅單交易之獲利民眾出售預售屋及紅單交易之獲利民眾出售預售屋及紅單交易之獲利，，，，請記得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請記得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請記得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請記得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高雄國稅局表示：為遏止投資客炒作紅單歪風，各地區國稅局已加強查核預售

屋及預先購買權利（俗稱紅單交易）買賣資料，民眾若出售預售屋及紅單交易

獲利屬財產交易所得，應將獲利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申報，以免受罰。 

     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1 款規定：「財產或權

利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紅單交易及預售

屋建造期間，雖未辦理產權登記，個人若有買賣紅單或預售屋者，只要實際有

獲利所得，均應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該項所得。 

     該局並提醒，民眾如有買賣紅單或預售屋獲利，應依前揭規定辦理，若

一時疏忽漏未申報，只要在稽徵機關尚未調查前，儘速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自

動補報並補繳所得稅款，即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儘速向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自動補報並補繳所得稅，免予處罰。【#209】 

新聞稿提供單位：稅務資訊科  

職稱：股長  

姓名：莊珮蓉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910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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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利息抵免雙重優惠利息抵免雙重優惠利息抵免雙重優惠利息抵免雙重優惠    將檢討將檢討將檢討將檢討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05.05 03:34 am  
資金存放銀行生利息，每年享有 27 萬元免稅額；向銀行借款購買自用住宅，每年利

息支出在 30萬元額度內還可申請減稅。立法委員批評雙重優惠圖利千萬富豪，財政

部承諾研議檢討。  

目前正值 102 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間，立法委員曾巨威表示，稅法提供購屋借款利息

支出扣減所得，最高上限 30萬元；加計金融機構存款利息收入 27 萬元免稅額後，

若交互運用，抵、免額度合計可達 57 萬元，形成浮濫。  

對此，財政部長張盛和承諾納入研議，未來是否調整購屋借款利息支出的抵稅額度，

將進行全盤檢討。財政部指出，可行方式包括將兩者併用的上限金額訂為 30萬元，

或者調降兩者各別適用的抵免額度等。  

目前，存款利息收入每戶一年享有 27 萬元免稅額。以金融機構 1 年期定期存款利息

約 1.3%為例，存款金額在 2,000萬元以內者，利息收入可以全額免稅。另外，每戶

購買自用住宅的借款利息支出，一年可以抵減 30萬元。不過，為避免重複獎勵，購

屋借款利息支出，須先減除存放在金融機構的利息收入後，餘額在 30萬元額度內借

款利息，才可以申報抵減。因此，在金融機構存放 2,000萬元的家庭，若向金融機

構申請購屋貸款，依法其借款利息支出須先減除存款利息收入後，餘額在 30萬元以

下部分，還可以申報購屋借款利息減稅。 

 【2014/05/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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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機關團體漏報收支機關團體漏報收支機關團體漏報收支機關團體漏報收支    連補帶罰連補帶罰連補帶罰連補帶罰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4.05.05 03:34 am  
嘉義市某社區發展協會楊先生問：如果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漏報收入或支

出，是否影響免稅？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機關或團體的各項收支，均應取具合法憑證及有完備

的會計紀錄，如果稽徵機關查核時未能提示合法憑證備查，或經查有漏報收支事項

時，都與免稅規定不合，除了依法課徵當年度所得稅外，有關逃漏行為依法處罰；

惟財團法人等機關團體年度結算申報短漏報收入不超過 10萬元或短漏報收入占核

定全年收入之比例不超過 10%，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得視為

短漏報情節輕微，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9款規定。  

至於費用支出如未依法辦理扣繳者，經稽徵機關通知補扣繳後，仍依所得稅法第 11

4條規定處罰，但免視為不合「免納所得稅標準」的規定。 

 【2014/05/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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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臺北國稅局日前與韓國集團在臺子公司簽署預先訂價協議臺北國稅局日前與韓國集團在臺子公司簽署預先訂價協議臺北國稅局日前與韓國集團在臺子公司簽署預先訂價協議臺北國稅局日前與韓國集團在臺子公司簽署預先訂價協議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防止企業藉由關係人間不合營業常規之安

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各國紛紛建立移轉訂價制度，以保障其課稅權。由

於跨國集團關係企業間之交易內容通常較為複雜及金額鉅大，稽徵機關於事後

審查時，徵納雙方均需耗費一定人力及成本，為避免事後查核所引發之爭議及

造成稅務行政負擔，營利事業可向所轄稽徵機關申請預先訂價協議(APA)，事

先議定其常規交易結果。 

該局進一步指出，預先訂價協議(APA)為納稅義務人事先與所轄國稅局，

雙方就可比較對象及其交易結果、假設條件、訂價原則、計算方法、適用期間

及其他主要問題相互討論，達成協議後共同簽署。協議之適用期間，以申請年

度起 3 至 5 年為限，適用期間屆滿前，若影響協議內容之相關事實與環境未發

生實質變化，則基於稽徵經濟原則，徵納雙方得延長協議適用期間，但延長之

期間，不得超過 5 年。該局日前順利完成審核韓國跨國集團在臺子公司預先訂

價協議申請案，雙方已共同簽署預先訂價協議，此次申請案順利完成，將可共

創徵納雙方雙贏的局面。 

該局呼籲，預先訂價協議之簽署，不僅可使跨國企業之納稅義務得以確

定，亦可減少事後查核之稅務風險，跨國企業可多加利用。 

（聯絡人:審查一科黃審核員；電話 2311-3711 分機 1214）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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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銷售貨物與建造中之遠洋漁船因尚未取得漁業執照不適用零稅率銷售貨物與建造中之遠洋漁船因尚未取得漁業執照不適用零稅率銷售貨物與建造中之遠洋漁船因尚未取得漁業執照不適用零稅率銷售貨物與建造中之遠洋漁船因尚未取得漁業執照不適用零稅率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 該局轄內營業人詢問，公司銷售與某漁業公司仍在

建造中之遠洋漁船所使用之貨物，可否適用零稅率？ 

      該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 條第 7 款規定，銷售與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所使用之貨物或修繕勞務，其銷售額可

適用零稅率。而所謂遠洋漁船之定義，應以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漁業證

照之 100 噸以上之漁船或 20 噸以上漁船經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以國外

港口為基地赴國外作業，或與外國漁業合作在外國海域作業之文件者，故在未

取得漁業執照前尚無法依該項規定適用零稅率。 

      該局進一步表示，營業人銷售與本國籍遠洋漁船申報適用零稅率應檢

附之證明文件，依財政部 77 年 11 月 23 日台財稅第 770599539 號函規定，賣

方應檢附買方漁船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遠洋漁業執照影本及買方於發票

扣抵聯載明「本發票所列貨物，確係本公司（或行號）購買供遠洋漁船使用」

字樣，並加蓋印章，以作為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俾供查核。 

      該局呼籲營業人於申報營業稅時應自行檢視若無零稅率之適用或未符

合相關規定，應申報為應稅銷售額，以免遭查獲而補稅受罰。【#218】 

新聞稿提供單位：前鎮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鄧雅惠聯絡電話：（07）

7151511 分機 6187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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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營利事業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營利事業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營利事業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營利事業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縱無漏稅縱無漏稅縱無漏稅縱無漏稅仍有行為罰仍有行為罰仍有行為罰仍有行為罰    

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指出，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

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又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第 1 項亦明定，營利事業依

法規定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應就其未取得憑證，依經查明認定之總

額，處 5%罰鍰，是營利事業負有向實際銷售人取得原始憑證之義務。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邇來稽徵機關迭有查獲營利事業向他人進貨，卻

因過失或故意未依上揭規定取得合法憑證，經銷方稽徵機關通報，或接獲檢

舉，或調帳查核發現進銷不相當時，營利事業始坦承違章情事。惟稅捐稽徵法

第 44 條規定係對營利事業違反稅法上作為義務所處之行為罰，不以漏稅為必

要，一經查獲即須以查明認定之總額，處 5%罰鍰。營業人或代理記帳業者常

有錯誤觀念，認為只要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高於同業利潤標準，或申報適用擴

大書審，縱使帳簿憑證無法勾稽，亦可不依規定取具進項憑證；或認為未將所

取具之進項憑證申報扣抵且未入帳，即無構成違章情事，卻忽略可能已觸犯稅

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 

      該分局特別提醒，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雖於 99 年增訂第 2 項規定，將

處罰上限訂為新臺幣 100 萬元，營利事業仍應謹慎，以免觸法。【#212】 

新聞稿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陳芝鄉 聯絡電話：（07）

7404001 分機：5931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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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營利事業所得稅條碼化繳款書要如何列印取得營利事業所得稅條碼化繳款書要如何列印取得營利事業所得稅條碼化繳款書要如何列印取得營利事業所得稅條碼化繳款書要如何列印取得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列印營利事業所得稅條碼化繳款書，請利用網際網路

連結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s:www.etax.nat.gov.tw)，點選首頁右邊「自

行印製繳款書」的圖示，即可印出附條碼之繳款書。 

     該局進一步表示：五月申報期快到了，對於繳納 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稅額可採下列方式擇一繳納：一、利用網路完成申報後，即可於申

報系統印出條碼化繳款書，持向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若應

納稅款在 2 萬元以下者，也可就近至便利商店繳納。二、線上繳稅：可利用本

人或他人持有之晶片金融卡，利用網際網路即時扣款轉帳繳稅；或者利用營利

事業的活期存款帳戶，以工商憑證 IC 卡作為身分認證，透過網際網路即時扣

款轉帳繳稅。【#214】 

新聞稿提供單位：岡山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高素娟 聯絡電話：（07）

6260123 分機：5435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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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營業人轉讓地下室停車場車位使用權係屬銷售勞務應課稅營業人轉讓地下室停車場車位使用權係屬銷售勞務應課稅營業人轉讓地下室停車場車位使用權係屬銷售勞務應課稅營業人轉讓地下室停車場車位使用權係屬銷售勞務應課稅    

  岡山區某營業人詢問：本公司出售地下停車位使用權予其他住戶，是否需開

立發票？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岡山稽徵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一條及第三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

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

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貴公司將地下室停車位使用

權轉讓予其他住戶，受讓者雖未取得產權，但享有永久使用權，應屬權利交易

性質，係屬銷售勞務，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業稅。【#192】 

新聞稿提供單位：岡山稽徵所 職稱：助理員 姓名：陳美臻 聯絡電話：（07）

6260123 分機 5455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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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各國稅局賡續擴大可查調所得範圍及扣除額資料各國稅局賡續擴大可查調所得範圍及扣除額資料各國稅局賡續擴大可查調所得範圍及扣除額資料各國稅局賡續擴大可查調所得範圍及扣除額資料，，，，讓納稅義務人報稅讓納稅義務人報稅讓納稅義務人報稅讓納稅義務人報稅

更輕鬆便利更輕鬆便利更輕鬆便利更輕鬆便利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提供更優質的納稅服務，減輕民眾蒐集憑單

及單據負擔，各國稅局賡續擴大結算申報期間可查調所得範圍及扣除額資料，

讓報稅更輕鬆便利！  

該局說明，本年度新增查調所得範圍及扣除額蒐集資料為：  

一、所得部分：  

(一)新增受託人轉開之「信託證券交易所得憑單」資料。  

(二)「個人」執行業務所得(9A) 資料皆可查詢(上年度僅提供 9A-76 一般經

紀人部分)。  

二、扣除額部分：  

(一)新增資料提供單位：95 家公益團體、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及 15 家

公私立醫院。  

(二)新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 20,410 家私人診所部分負擔及就診

次數，按各國稅局蒐集該診所之掛號費單價，計算之醫藥及生育費部分資料。 

該局提醒，國稅局提供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係服務性質，僅供納稅義務

人申報時參考，倘所得資料有誤，請速洽憑單填發單位補正，並申報正確所得，

如有其他來源之所得，仍應依法一併辦理申報；至扣除額部分仍需符合所得稅

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倘未依規定申報或有短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

外，應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處罰。  

（聯絡人：審查二科顏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10）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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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被繼承人所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用地如何申報遺產稅被繼承人所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用地如何申報遺產稅被繼承人所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用地如何申報遺產稅被繼承人所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用地如何申報遺產稅    

高雄市三民區李先生來電詢問：其母親往生，所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如何申報

遺產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所遺現況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

地，應檢附主管機關證明文件，如係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或其他無

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者，申報時即可填列於不計入遺產總額項下。 

      該局進一步說明，有關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第 12 款規定，旨在考

量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其所有權人事實上已無法使用、收益、且變現

困難，如於其死亡時就該等土地仍予課徵遺產稅，顯失公允。因此，有既成道

路或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於向主管機關申請證明後，即能於遺產稅申報列為

不計入遺產總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則仍應計入遺產總

額課稅。【#220】 

新聞稿提供單位：三民分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林月霞 聯絡電話：（07）

322-8838 分機：6724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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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完納稅捐始完成申報義務哦應完納稅捐始完成申報義務哦應完納稅捐始完成申報義務哦應完納稅捐始完成申報義務哦    

中埔鄉陳先生來電詢問：102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可否只辦理結算申

報，俟稽徵機關核定補稅再行繳納稅款呢？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今

年順延至 6 月 3 日)依規定計算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填單繳納，為

所得稅法第 71 條及第 98 條所明定。又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如果有逾限繳納

情形者，將依規定追補稅款，並按每逾二日加徵 1%滯納金（最高 15%）及滯納

利息，一併徵收。 

該分局進一步提醒您，現今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已提供多元之稅款繳納管

道，如現金、支票繳稅、ATM 轉帳、透過帳戶扣款、信用卡繳納...等，請務

必記得於申報截止日前完納應繳稅款，以免延誤遭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可

就得不償失哦! 

如有不明瞭的地方，可就近向管轄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或撥打免費服務專線

0800-000-321 查詢。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黃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 轉 200 

更新日期：2014/05/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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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銷售予外籍遠洋漁船船舶用品等貨物其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銷售予外籍遠洋漁船船舶用品等貨物其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銷售予外籍遠洋漁船船舶用品等貨物其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銷售予外籍遠洋漁船船舶用品等貨物其適用零稅率之證明文件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該局轄內營業人詢問，公司銷售予外籍遠洋漁船

之船舶主副機零件等貨物，若檢附買賣合約書及船籍證明等文件可否適用零稅

率？ 

      該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 條第 7 款規定，銷售與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所使用之貨物或修繕勞務，其銷售額可

適用零稅率。而外籍遠洋漁船非屬核准以裝載客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運輸工

具，也非屬本國籍之遠洋漁船，故檢附買賣合約書及船籍證明等文件亦無法依

該項規定適用零稅率。 

      該局進一步表示，營業人銷售予外籍遠洋漁船之貨物除報經海關出口

免檢附證明文件外，其餘外銷貨物均應依相關規定檢附證明資料方有零稅率之

適用。 

      該局呼籲營業人於申報營業稅時應自行檢視是否有零稅率之適用及證

明文件是否符合規定，以免通知補正影響徵納雙方處理時效。【#217】 

新聞稿提供單位：前鎮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鄧雅惠 聯絡電話：（07）

7151511 分機 6187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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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營利事業不得任意選擇呆帳損失認列年度營利事業不得任意選擇呆帳損失認列年度營利事業不得任意選擇呆帳損失認列年度營利事業不得任意選擇呆帳損失認列年度    

  本局表示，營利事業呆帳損失應於實際發生年度認列，不得任意選擇。發生

呆帳損失之原因，依所得稅法第 49 條第 5 項第 1、2 款規定有所不同，適用時

應有所分別。 

  本局指出，所得稅法第 49 條第 5 項規定，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

款債權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一、因倒閉逃匿、和解

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者。二、債權中有

逾期兩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 

  本局查核甲公司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甲公司列報應收乙

公司債權之呆帳損失，經查甲公司於 95 年 5 月得知乙公司倒閉，無法如期付

款，即分別於 95 年 7 月 29 日、97 年 4 月 18 日及 101 年 8 月 6 日對乙公司營

業地址寄送存證信函催繳帳款，因無法送達而列報為 101 年度呆帳損失。惟依

營業稅稅籍資料所載，乙公司於 95 年 5 月 30 日即擅自歇業他遷不明，故依規

定，呆帳實際發生年度應為 95 年度，自應列報為 95 年度之呆帳損失。 

  本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發生呆帳損失應依其發生原因，於實際發生年度

認列，以免因認列年度錯誤，而遭剔除補稅，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歡

迎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詢問，本局將竭誠提供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林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371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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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五十五十五、、、、營利事業列報國外佣金營利事業列報國外佣金營利事業列報國外佣金營利事業列報國外佣金，，，，應保存交易文件以供查核應保存交易文件以供查核應保存交易文件以供查核應保存交易文件以供查核，，，，以免被剔除補以免被剔除補以免被剔除補以免被剔除補

稅稅稅稅    

  本局表示，營利事業列報國外佣金支出，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2 條規定，提示雙方簽訂之合約、結匯證明書，或銀行匯付、轉付之證明等

相關文件，非屬代理商或代銷商，無法提示合約者，應於往來函電或信用狀載

明給付佣金之約定事項。 

  本局說明，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之支出須與營業有關，始得列為費

用或損失。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除須有支付佣金之事實，仍須證明該項佣

金支出係與營利事業之業務有關而且為必需者，如無法提示仲介商之仲介事實

文據，證明確有仲介事實及支付該佣金之必要，該筆佣金支出將否准認列。 

  本局查核某公司 9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公司列報國外佣金

支出 2 仟 300 萬元，惟其匯出佣金之受款人與契約所載之給付對象不一致，亦

無法提示仲介商之仲介事實相關文據，與前揭法令規定不符，遭剔除補稅。  

  本局呼籲，營利事業申報佣金支出時，應注意所得稅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

應取得及保存與佣金支出相關之契約、原始憑證、匯付款項及居間仲介往來事

實資料，以免因不符稅法規定，遭補稅處罰，影響自身權益。營利事業如仍有

不明瞭之處，歡迎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至本局網站(網

址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

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汪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364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3103103103----0000505505505505    

17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營利事業承包一年期以上之工程營利事業承包一年期以上之工程營利事業承包一年期以上之工程營利事業承包一年期以上之工程，，，，其工程損益應如何計算其工程損益應如何計算其工程損益應如何計算其工程損益應如何計算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表示：營利事業承包工程之工期在一年以上

者，有關工程損益之計算，應採完工比例法。但有下面情形之一，致工程損益

確無法估計者，得採全部完工法，於完工年度再行計算損益： 

（一）各期應收工程價款無法估計。（二）履行合約所須投入成本與期末完工

程度均無法估計。 

（三）歸屬於合約之成本無法辨認。又營利事業承包工程採全部完工法計算損

益，其承包工程之工期有跨年度者，其管理費用應於發生之年度列報，不得遞

延。 

      該分局又說：營利事業承包工程之完工，是指實際完工而言，實際完

工日期之認定，應以承包工程實際完成交由委建人受領之日期為準，如上述日

期無法查考時，其屬承造建築物工程，應以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

其屬承造非建築物之工程者，應以委建人驗收日期為準。  

      該分局提醒民眾注意：每件承攬工程應按合約金額千分之一，由立約

或立據人貼印花稅票，以免受罰。 

      若有任何國稅上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分

局將竭誠為你服務。【#221】 

聞稿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黃智鴻 聯絡電話：（07）7404001

分機 5893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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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七十七十七、、、、繼承人間無論如何分割遺產繼承人間無論如何分割遺產繼承人間無論如何分割遺產繼承人間無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徵贈與稅均不課徵贈與稅均不課徵贈與稅均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李先生來電詢問，指其與其他繼承人持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辦理遺產

繼承之分割登記時，若各繼承人間並非平均取得遺產價額，是否會有涉

及贈與之行為？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之設置，其目的係在

繼承權發生糾紛時，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

議分割遺產時，其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遺產者，民法並

未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多寡，無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亦不

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問題。 

     該分局特別提醒，遺產繼承之分割登記既不涉及贈與行為，自無需

向國稅局辦理贈與稅申報。 

     民 眾 如 有 國 稅 上 之 疑 義 ， 歡 迎 撥 打 國 稅 局 免 費 服 務 電 話

0800-000-321 洽詢，將竭誠為您服務。【#222】 

新聞稿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職稱：助理員 姓名：張美芳 聯絡電話：（07）

7404001 分機：5886 

更新日期：2014/05/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